
 

沪开大〔2020〕22 号 

 

 

各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项目库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学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上海市市本级项目支出预

算管理办法》（沪财预〔2017〕76号），学校制定了《上海开放

大学项目库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开放大学项目库管理办法 

 

 

                                         上海开放大学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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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学校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改进项目支出

预算管理，根据《上海市市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沪财

预〔2017〕76 号）的相关规定以及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库是指根据学校总体发展规划，经

过必要的论证和评审后择优选取的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的项

目，经预算批复后即可组织实施。 

第三条 学校项目库管理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面纳入。项目库是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除不可预

见的特殊紧急项目外，原则上只有纳入学校项目库管理的项目才

能安排预算资金。 

（二）科学论证。项目应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评审。 

（三）择优排序。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预期效益大小及受

益影响范围等综合因素，合理确定项目安排的先后顺序。 

（四）滚动管理。项目库中的延续项目和未执行项目实行滚

动管理，定期清理。 

（五）绩效管理。学校和归口管理部门对项目的执行全过程

实施追踪问效，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项目的绩效评

价包括跟踪评价、后评价等，按照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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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项目库管理实行归口管理，由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

责牵头，各部门管理职责如下： 

（一）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职责： 

1.制定学校项目库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协调落实。 

2.受理和汇总各部门申报的项目。 

3.会同归口管理部门，对各部门申报项目组织专家评审。评

审的项目范围不包括信息化项目和需要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的项目。 

4.组织项目库的项目清理工作。 

5.组织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二）归口管理部门职责： 

1.受理和审核归口管理范围内各部门提出的项目申请并提

出初审意见。 

2.具体负责归口管理范围内项目可行性论证工作。 

3.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4.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5.对项目需求部门的项目清理申请进行审核。 

（三）项目需求部门职责： 

1.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和部门工作职责提出项目申报。 

2.提供项目申报材料，确保申报的项目及提供的材料真实、

准确、完整。 

3.编制项目预算。 

4.向归口管理部门提出申报项目的审核申请，配合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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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开展项目论证和评审工作，根据归口管理部门的初审意见进

行修改后，报财务与资产管理部。 

5.负责项目实施，监控项目执行进度和质量。 

6.配合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和归口管理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

价工作。 

7.提出项目清理申请。 

第三章  项目入库申报 

第五条 项目入库的申报主要有以下步骤： 

1.项目申报统一在学校预算申报系统上进行网上填报。各项

目需求部门根据学校事业发展和部门职能的要求先行立项，项目

要有充分的立项依据、明确的实施内容、合理的预算需求等。然

后编制《上海开放大学项目申报书》，按照项目申报书的要求填

写相关内容并上传材料，填写内容包括项目基本信息、项目概况、

基础条件及前期工作、项目计划实施进度、资金筹集和使用计划、

项目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内容及预算、项目运行管理、附件等。 

2.项目如需要先由归口管理部门初审的，则上报归口管理部

门，归口管理部门进行汇总、初审后报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如无

需归口管理部门初审的，则直接上报财务与资产管理部。 

3.财务与资产管理部会同归口管理部门聘请专家对上报的

所有项目进行评审，并将专家评审意见及时反馈给各项目需求部

门。 

4.各项目需求部门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项目申报书，并上

报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待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审核后按要求录入学

校预算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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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与资产管理部按照市财政和市教委的要求，在规定的

时间内，组织专人将所有已纳入学校预算项目库的项目录入市财

政的部门预算项目库。 

第四章  项目评审 

第六条 所有需要纳入项目库管理的项目都需要经过专家评

审，由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牵头与组织实施。 

第七条 评审专家由校内专家和校外专家组成。校外专家从

学校的《开大项目评审专家信息库》或《开大薪资劳务专家库》

中选取。 

第八条 评审依据项目与学校事业发展的紧密程度、关联度

和事业经费的收支计划以及历年经费执行等情况，对项目进行全

方位的评审，评审意见分为“通过”、“暂缓”、“退回修改”

和“否决”四种结果，仅对评审意见为“通过”的项目纳入项目

库管理。 

第九条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不定期组织专家评审会议，对项

目进行评审，评审流程包括专家签到、项目介绍、专家提问与互

动、评审意见填写与反馈等。 

第五章  项目库管理 

第十条 项目库实行全年定期开放式管理，每年按照财政和

教委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下一个预算年度所有项目的入库工作。 

第十一条 年度预算批复后，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组织项目库

的清理工作。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项目、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已

无法继续实施的项目，由项目需求部门提出项目清理申请，财务

与资产管理部与归口管理部门审核，报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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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后，及时清理退出。 

第十二条 跨年度实施项目、未纳入当年预算安排的备选项

目、清理后的保留项目，可结合实际情况，滚动进入以后年度项

目库。 

第六章  项目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项目完成后，财务与资产管理部会同归口管理部

门应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项目经费支出结构、使用效益及项

目取得的效益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绩效评价按照市财政预算绩效

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绩效评价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价。 

第十五条 学校审计部门应对已完成的项目组织专项审计工

作。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附表：上海开放大学项目库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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